
113學年度上學期社團申請 

【附件二】課程計劃表 

 

      扯鈴      社 

堂次 預計授課內容 備註 

課程簡介 

透過扯鈴增進專注、手眼協調、邏輯、挫折容忍等相關能力。

透過招式闖關方式培養自信心，並增加孩子對於招式的印象。 

扯鈴不再是以前的傳統扯鈴,不管是器材或是招式的變化都

有很大的不同。能夠藉由扯鈴激發出學生們的創造能力。 
 

 

1 1.基礎運鈴.調鈴 2.開線亮相  

2 1.基礎拋鈴 2.金蟬脫殼  

3 1.魔術收鈴 2.鳳凰離手  

4 1.蜻蜓點水 2.猴子翻跟斗  

5 1.提燈籠 2.地球自轉  

6 1.抬頭望月 2.金雞上架  

7 1.魚躍龍門 2.左右甩鈴  

8 1.手轉起鈴 2.金雞飛渡  

9 1.圓形拋鈴 2.繞腳  

10 1.繞手 2.點水+放棍  

11 1.雙人傳鈴 2.一線傳鈴  

12 1.揹書包 1+2  2.抽馬鞭  

13 1.基礎勾鈴  2.揹書包 3  

14 1.單手拋鈴 2.進階勾鈴  

15 1.反套鈴 2.單手迴旋  

※ 以上課程會依小朋友的學習能力作調整，僅為參考。 

※ 上課若適逢放假日或彈性放假日，請自行與學員聯繫，順延補課，務必上滿原訂

堂課(15堂)。 

※ 課程計畫表在報名期間會公布在學校網站，供家長參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113學年度上學期社團申請 

【附件三】講師簡介 

姓名 鄭瑋棋 

社團             扯鈴     社 

相關學歷 

 

 

 
 

 

相關經歷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

113學年度上學期社團申請 

 
 

1.中華汽車幼兒園足球教練 

2.中化汽車幼兒園安親班籃球教練 

3.潮音國小籃球社教練 

4.楊心國小扯鈴社助教 

5.菓林國小扯鈴社教練 

6.瑞塘國小扯鈴社教練 

7.樂善國小扯鈴社教練 

8.大園國小扯鈴社教練 

9.龍安國小扯鈴社教練 

10.大有國小籃球隊教練 

備註 

若有教學網頁或影片連結亦可放上 

教材費：__800____元  教材費說明：_____龍騰閃電鈴___________

無則免填 

※ 社團活動之師資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。外聘師資，講師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1) 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 

(2) 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 

1.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 

2. 曾獲選為省市(直轄市)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；或曾參加上述

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、競賽者。 

3. 曾獲得國家級、省市(直轄市)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或鑑別證書者。 

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

發之證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未具備前項學經歷，有特殊專長者，得由學

校自行認定之，擔任助教者亦同。 

(3) 其他：經校內社團審查會審查通過者。 

 

 

 

※ 【附件三】講師簡介在報名期間會公布在學校網站，供家長參考。 

 

 


